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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游理有据

游游客客遇遇险险，，可可用用旅旅游游保保证证金金““救救急急””

现行旅游法规等

应统一适用旅游法

在学习《旅游法》期间，旅游
业界部分人士表示，目前旅游界、
法律界以及不同地方各级旅游主
管部门对于《旅游法》的具体解释
出现不统一的现象，对《旅游法》
的解读也不权威；《旅游法》与现
行的旅游方面法律规范不一致
时，也太不清楚该以谁为标准。各
种情况造成了目前旅游从业者对
于《旅游法》的执行效力产生困
惑，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能够做出
关于《旅游法》相关内容的司法解
释。也有一些旅游企业负责人希
望出台统一的合同版本以便操
作，同时希望相关执法部门能给
整个行业一个缓冲周期，有一个
转型升级调整的过程。

国家旅游局此次下发的《通
知》，就是对《旅游法》的法律效力
进行了明确。

《通知》指出，《立法法》第七
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因
此，现行旅游法规、规章或者规范
性文件等法律规范，与《旅游法》
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应当
适用《旅游法》的规定，各级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在权限范围内或者
建议有关部门按照《旅游法》的规
定作相应调整；现行旅游法规、规
章或者规范性文件等法律规范，
与《旅游法》对旅游行政处罚的行
为、种类和幅度规定不一致的，应
当适用《旅游法》的规定。

《通知》要求，2013年10月1日

前签订的包价旅游合同，其全部
或者部分在10月1日之后(含10月1

日)履行的，该履行行为应当符合
《旅游法》的规定。

旅行社必须按

规定比例配备导游

《通知》指出，旅行社设立时
要具备“必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和

“必要的导游”。“必要的经营管理
人员”是指具有旅行社从业经历
或者相关专业经历的经理人员和
计调人员；“必要的导游”是指有
不低于旅行社在职员工总数20%

且不少于3名、与旅行社签订固定
期限或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持有导游证的导游。

另外，2013年10月1日前已取得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
在2014年10月1日前，应当具备《旅
游法》规定的相应许可条件。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有
一些小旅行社像是旅游“二道贩
子”，只需“一屋一桌一椅一电话”
就开张了，根本不养导游，他们从
规模大的正规旅行社拿旅游产品
转卖给游客。收到客人后，有的

“转让”给其他旅行社带，有的临
时聘用兼职导游，由于操作不规
范，经常会引发一些纠纷。

“必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必
要的导游都是开办旅行社的最基
本条件，《旅游法》对此作出硬性
要求很有必要，这样也提高了旅
行社的准入门槛。”省旅游局监管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10月1

日起，如果想新办旅行社，就必须
按照要求配备相应的导游；而对

那些已经成立的旅行社，则给了
一年的“缓冲期”，让旅行社自己
规范整改，如果明年10月1日后还
没有按要求配备导游，旅游管理
部门将依法对旅行社停业整顿。

游客遇险时，可用旅游

服务质量保证金“救急”

针对《旅游法》第三十一条关
于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使用的
有关规定，《通知》要求，使用旅游
服务质量保证金对旅游者权益损
害进行赔偿时，应按《旅行社条例》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执行。
旅游者人身安全遇有危险时，旅行
社无力垫付紧急救助费用的，由旅
行社提出申请，经对旅行社作出许
可的旅游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使用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垫付；旅行社
拒不垫付的，由对旅行社作出许可
的旅游主管部门决定。

旅游监管部门有关人士介
绍，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是指由旅
行社缴纳、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管
理，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
款项，保证金属于缴纳的旅行社
所有。对于保证金的使用范围，原
先规定只有当旅行社因自身过错
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标准
而造成旅游者的经济权益损失，
旅行社破产后造成旅游者预交旅
行费损失等情形下，旅行社不承
担或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以保
证金款项对旅游者进行赔偿。而
今年10月1日后，保证金又多了一
种使用途径，为游客人身安全加
上了一重“保险”。

有“组织”的人

才能申请导游证

在导游证的取得方面，《通
知》规定，导游资格考试继续按现

行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与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的人员”
是指订立固定期限或者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人员。导游资格考
试成绩合格、并未与旅行社订立
劳动合同的人员申请导游证，应
当依法在相关旅游行业组织注
册。“相关旅游行业组织”是指设
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依法成立的导
游协会、旅游协会成立的导游分
会或者内设的相应工作部门。

关于领队证的取得方面，《通
知》强调，相应的学历，是指大专
以上学历；相应的语言能力，是指
与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相
对应的语言能力；相应的旅游从
业经历，是指2年以上旅行社相关
岗位从业经历。2013年10月1日前
已取得领队证的人员，在2016年
10月1日前，应当具备《旅游法》规
定的相应条件。

据大河报

《旅游法》即将于下月开始实施，国家旅游局上周下发《关于执行
〈旅游法〉有关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旅游法正式实施后，相
关法规、规章的适用，旅行社的设立，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使用，导游
证和领队证的取得等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旅游法实施进入倒计时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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